第四章 项目（货物或者服务）需求说明
一、项目背景（或概况）：
   江苏海洋大学现有22人龙舟已使用年限较长，船体出现老化、变形、结构性能衰减等问题，已无法正常开展日常教学、训练及竞赛活动；专业碳纤维竞赛龙舟桨属于专项竞技器材，划桨技术动作对器材材质、工艺、规格匹配度指向性极强，对产品品质、结构精度及竞技性能要求标准高，现有专业碳纤维竞赛龙舟桨数量和质量已无法足额保障班级教学、梯队训练及赛事集训同步开展。现有竞赛专用救生衣因长期用于日常训练及赛事活动，器材损耗老化严重，安全防护性能下降，救生衣数量和质量已不能满足水上训练安全保障要求。
  为保障正常教学训练开展，完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设施配置，补齐现有龙舟训练器材短板，提升竞技训练保障能力，现实施本次体育学院实验更新-龙舟器材更新项目采购计划，更新购置标准22人龙舟1条、补充足额专业碳纤维竞赛龙舟桨及竞赛专用救生衣，满足教学、训练、竞赛全方位使用需求。


二、货物（标的）采购清单：（核心产品）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1
	CDBA 标准的22人龙舟
	
	1
	艘



三、货物技术参数及功能指标：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及功能指标

	1
	CDBA 标准的22人龙舟
	▲总长18.40米，
▲型长15.50米，型宽1.10米，型深0.55米，
龙头1.50米，龙尾1.40米，
▲船重295千克±5千克。

	2
	专业碳纤维竞赛龙舟桨
	龙舟碳桨釆用碳纤维制作的双面划桨，具备桨叶分水线，人体工学手柄，桨叶连接处加固处理等设计特征。
参数要求：
▲1、重385±10g；
2、总长：1050~1300mm；
3、桨叶长：480±5mm；
▲4、弧形斜口延伸120±5 mm；
5、桨叶的肩(到未端的距离) ：360~480 mm；
6、桨叶前沿最大宽度：180 mm；
▲7、桨叶长 120 mm处最大宽度：167 mm；桨叶长 240 mm处最大宽度：154 mm；桨叶长 360 mm处最大宽度：140.5 mm；桨叶的边缘厚度：4~10 mm；
8、桨杆长：570~820 mm；
9、桨杆直径：25 ~35 mm；
10、桨柄长：100±5 mm；
11、桨柄直径：25~35 mm；
▲12、定制校名和LOGO。
包含36个独立桨包合2个大桨包，桨包印校名和LOGO。

	3
	竞赛专用救生衣
	采用高密度浮力泡沫材料，单件浮力≥9公斤，可承载95公斤体重成人。



★四、商务要求
	质保期
	质保期12个月。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含安装、调试、维修、保养、人员培训等。
培训仅限于基本操作培训。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生效后  30 日历天内。逾期提供货物，每天按合同款总额2‰的额度支付延期交货违约金（具体见第五章合同条款）。

	付款方式
	见第五章合同条款

	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
	乙方 7 小时内响应甲方的维修要求， 24 小时内解决，如超过 48 小时仍不能解决，由乙方在 72 小时内提供性能不低于故障产品的备用产品。




五、履约验收要求
中标人严格按约定时间供货，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我国最新颁布的与之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标准，成品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但不限于：品名、品牌、尺码、数量、质量、铭牌、产品外观及外包装完整无破损。
中标人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中标人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应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中标人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
中标人在交货前应对所有货物初步检查，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清单应随货物一起交付采购人。
货物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采购人检查和记录外包装及设备外观状况有无破损、锈蚀、受潮等，按合同和装箱单对货物的外观、质量、型号、规格、数量、配件及附件等进行清点检验。清点无误后中标方需在3天内开始组织安装、调试、培训，并取得相关完成凭证提交采购人。
采购人试运行合格两周内依法组织验收工作。采购人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履约验收的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中标人应根据验收方案内容做好相应配合工作。如有必要，采购人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关意见将作为验收的参考资料。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采购人按照合同、招投标文件及货物说明书中的技术参数对货物的功能、技术指标逐项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选择部分货物由质量监督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各项指标必须符合招投标文件的要求；未达到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GoBack]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报告，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项、退还履约保证金。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采购人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标人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采购人将及时报告相关管理部门。
六、其它要求
(1)因不同投标人的设备设计原理未必完全相同，投标人可视自身情况配置设备及附件，但应能充分满足招标人的功能及参数要求。
(2)投标人应保证提供满足招标人正常使用的必要配置及附件而不再需要花费任何额外的费用，即使采购方在制定招标书时要求不够具体。安装后就能正常工作。
(3)房屋装修改造工程室内环境必须符合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并达到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项目竣工后由中标人委托市级及以上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合格报告，如无合格报告，招标人不予验收，中标人进行整改直至合格，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